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０２

证券简称：和而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００

，

０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

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

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１＊＊＊＊＊４９９

刘建伟

２ ０８＊＊＊＊＊４２５

深圳市达晨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７２４

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２６２

深圳市和谐安泰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５ ０１＊＊＊＊＊０２６

陈宇

６ ０８＊＊＊＊＊９６０

深圳国创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

６

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

Ｄ

座

１０

楼

咨询联系人：李晓华、龚爽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７７２１

传真电话：

０７５５－２６７２７１３７

六、备查文件

１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转增股本具体时间安排的文

件。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

发行股票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关于更换深圳市格林美高

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陈日

甫、范信龙先生因工作变动，不再负责公司持续督导保荐工作，国信证券授权钮蓟京、杨鑫强先

生接替陈日甫、范信龙先生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钮蓟京先生、杨鑫

强先生，持续督导期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附：保荐代表人钮蓟京、杨鑫强简历

钮蓟京，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董事总经理，复旦大学

ＭＢＡ

，保荐代表人。

１９９８

年

开始从事投资银行工作，曾任职于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先后负责上海家化联合股份有限公

司首发项目、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南京华东电子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公开增发项目、江苏澄星磷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２

年度配股项目、江苏华西村股份有限公

司

２００３

年度可转债项目。

２００５

年加入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先后担任了江苏新民纺织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天水华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

发项目、苏州斯莱克精密设备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的保荐代表人。

杨鑫强，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业务部业务总监，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２００７

年加入

国信证券投资银行事业部。曾参与杭州锅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发项目、南京红太阳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等项目工作。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０

证券简称：格林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９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２８９

，

７９１

，

０９０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

东每

１０

股派

２．０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８０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

地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２８９

，

７９１

，

０９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５７９

，

５８２

，

１８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０９４

深圳市汇丰源投资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２１６

广东省科技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０９９

深圳市鑫源兴新材料有限公司

４ ０８＊＊＊＊＊０９１

深圳市协迅实业有限公司

５ ０８＊＊＊＊＊０４０

天津晟乾宝典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６ ０８＊＊＊＊＊１３６

上海戴德拉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７ ０８＊＊＊＊＊２４７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８ ０８＊＊＊＊＊８１８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９ ０８＊＊＊＊＊３６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 ０８＊＊＊＊＊８４５

深圳市殷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 ０８＊＊＊＊＊９７５

苏州睿石尼盛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１２ ０８＊＊＊＊＊４５７

广东粤财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１３ ０８＊＊＊＊＊００８

中国银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变动前

本次转增股本

变动后

数量（单位

／

股） 比例 数量（单位

／

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０２

，

５４１

，

１７０ ３５．３８％ １０２

，

５４１

，

１７０ ２０５

，

０８２

，

３４０ ３５．３８％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１％ ９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３．４１％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９２

，

６４１

，

１７０ ３１．９７％ ９２

，

６４１

，

１７０ １８５

，

２８２

，

３４０ ３１．９７％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持股

７９

，

４８２

，

０８０ ２７．４３％ ７９

，

４８２

，

０８０ １５８

，

９６４

，

１６０ ２７．４３％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１３

，

１５９

，

０９０ ４．５４％ １３

，

１５９

，

０９０ ２６

，

３１８

，

１８０ ４．５４％

４

、外资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８７

，

２４９

，

９２０ ６４．６２％ １８７

，

２４９

，

９２０ ３７４

，

４９９

，

８４０ ６４．６２％

三、股份总数

２８９

，

７９１

，

０９０ １００．００％ ２８９

，

７９１

，

０９０ ５７９

，

５８２

，

１８０ １００．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增股后，按新股本

５７９

，

５８２

，

１８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收益为

０．２０８０

元。

八、咨询办法

１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２

、咨询联系人：牟健

３

、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３３３８６６６６

，传真：

０７５５－３３８９５７７７

４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宝安中心区兴华路南侧荣超滨海大厦

Ａ

栋

２０

层

九、备查文件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格林美高新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Ο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５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３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的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５９

，

９６５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１．３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

缴纳）；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分红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１５９

，

９６５

，

０００

股，分红后总股本增至

２２３

，

９５１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９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增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２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３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股权激励限售股、高管锁定股、首发前机构

类限售股。

五、本次所转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公积金

转股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１４

，

１７１

，

２６４ ７１．３７％ ４５

，

６６８

，

５０５．６ ４５

，

６６８

，

５０５．６ １５９

，

８３９

，

７６９．６ ７１．３７％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１４

，

１７１

，

２６４ ７１．３７％ ４５

，

６６８

，

５０５．６ ４５

，

６６８

，

５０５．６ １５９

，

８３９

，

７６９．６ ７１．３７％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

人持股

６１

，

５０２

，

３２１ ３８．４５％ ２４

，

６００

，

９２８．４ ２４

，

６００

，

９２８．４ ８６

，

１０３

，

２４９．４ ３８．４５％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２

，

６６８

，

９４３ ３２．９３％ ２１

，

０６７

，

５７７．２ ２１

，

０６７

，

５７７．２ ７３

，

７３６

，

５２０．２ ３２．９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４５

，

７９３

，

７３６ ２８．６３％ １８

，

３１７

，

４９４．４ １８

，

３１７

，

４９４．４ ６４

，

１１１

，

２３０．４ ２８．６３％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４５

，

７９３

，

７３６ ２８．６３％ １８

，

３１７

，

４９４．４ １８

，

３１７

，

４９４．４ ６４

，

１１１

，

２３０．４ ２８．６３％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１５９

，

９６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６３

，

９８６

，

０００ ６３

，

９８６

，

０００ ２２３

，

９５１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七、 本次实施转增股后， 按新股本

２２３

，

９５１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１

年年度， 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９

元。

八、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公司地址：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６５

号北楼

咨询联系人：陈成辉、董超

咨询电话：

０５９２－５１６０５１６

，传 真：

０５９２－５７０１６１６

九、备查文件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中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联系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股份变动方式：减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

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

－

权益变动报告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编制本

权益变动报告书。

依据《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

所在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弘股份”）中拥有权益股份的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

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中弘股份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 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记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

出的任何理解或者说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

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 指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中弘股份 指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股份减持 指 建银国际减持所持有的中弘股份无限售流通股

报告、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１５

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

注册地址：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法定代表人：陆洋

注册资本：美元

５０００

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１００００４５００１９７８２

经营范围：商务咨询，投资咨询，市场营销策划；投资管理。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６６５６０２２２－５

税务登记证号码：

１１０１０２６６５６０２２２５

控股股东：建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二、公司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

国家居留权

陆洋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符耀文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英国

杨弘炜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王建平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提交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旗下并无其他境内、境外上市公司股份持有量

达到或者超过百分之五以上。

第三节 持股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根据自身战略需要，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所持有的中弘股份无限

售条件流通股。未来

１２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有继续减持的可能，届时将按照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前持有上市公司的情况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前，建银国际持有中弘股份

５５

，

４７８

，

８０２

股股份，占中弘股份总股本的

５．４８％

。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建银国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出售所持中弘股份的

股份共计

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 占中弘股份总股本的

０．４９％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为建银国际拥有中弘股

份权益的股份减少变动达到信息披露法定比例的日期。

本次公告股份减持后， 建银国际仍持有中弘股份

５０

，

５４８

，

８０２

股， 占中弘股份总股本的

４．９９％

。建银国际已不再是持有中弘股份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

第五节 前

６

个月内买卖挂牌交易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提交本报告之日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减持中弘股份情况

如下：

交易时间 减持数量（股） 交易方式 成交均价（元

／

股）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

１３９

，

９０２

集中竞价

７．８２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

大宗交易

７．３８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止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应当披露的其他重

大事项。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下列备查文件可在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查阅：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３

、本报告书所提及的有关合同、协议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洋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中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安徽省宿州市浍水路

２７１

号

股票简称 中弘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７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

册地

北京市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世贸中心中座

Ｆ４０７－Ｆ４０８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实际

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５５

，

４７８

，

８０２

股

持股比例：

５．４８％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

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及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４

，

９３０

，

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０．４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

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减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

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建银国际（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洋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１

日

股票简称：华菱钢铁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３２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３０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的召开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

１４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湘府西路

２２２

号华菱园主楼

１１

楼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

４

、主持人：公司董事汪俊先生

５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６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３０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２

，

１１６

，

５７９

，

０９２

股，占公司总股份

３

，

０１５

，

６５０

，

０２５

股的

７０．１９％

。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３

人， 代表股份

２

，

１１４

，

１３６

，

３６３

股， 占公司总股份的

７０．１１％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２７

人，代表股份

２

，

４４２

，

７２９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听取了《

２０１１

年度独立董事工作报告》，并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表决了以下议

案：

１．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７８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１

，

７０９

，

４７３

股；弃权

８８

，

６１９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２．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７４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１

，

７４４

，

９７３

股；弃权

９２

，

５１９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出具了

ＫＰＭＧ－Ｂ

（

２０１２

）

ＡＲ Ｎｏ． ０１６６

号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７４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１

，

７４８

，

８７３

股；弃权

８８

，

６１９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５

日的巨潮

咨询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７８１

，

０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２％

；反对

１

，

７０５

，

５７３

股；弃权

９２

，

５１９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行业经营环境压力较大，加之信贷紧缩，公司现金流不充裕，同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实施资本公积转增股本。公司未分配利润用于补充公

司流动资金。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７４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１

，

８３７

，

４９２

股；弃权

０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６．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依据公司及公司所属子公司与关联方签署的

２０１２

年度执行合同， 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

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

，

３０８

，

３７５

万元，其中：关联采购及接受综合后勤服务为

８４０

，

７２７

万元，关联销售及提供劳务等为

４６７

，

６４９

万元。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０８

，

２２０

，

１２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

，

７０５

，

５７３

股；

弃权

９２

，

５１９

股；回避表决

１

，

２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７．

关于公司子公司财务公司与华菱集团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同意财务公司与公司控股股东华菱集团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协议期限一年。根据相关协

议，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公司连续十二个月对华菱集团及其附属公司的最高授信额度（包括贷

款、电子票据承兑等，若提供担保须履行其他审批程序）为

３０

亿元，华菱集团及其附属公司与

财务公司发生的利息及服务费不高于人民币

２１

，

６８４

万元。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０７

，

７６７

，

７８８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７５％

；反对

２

，

１３２

，

２１０

股；

弃权

１１８

，

２１９

股；回避表决

１

，

２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８．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３６８

，

０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０％

；反对

２

，

０９２

，

８１０

股；弃权

１１８

，

２１９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９．

关于选举戴佐军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１３６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８％

，通过了该议案。

１０．

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与安赛乐米塔尔日常关联交易总金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公司股东安赛乐米塔尔签订《

２０１２

年钢材销售框架协议》和《

２０１２

年铁矿石

采购框架协议》，根据协议，预计公司

２０１２

年全年向安赛乐

－

米塔尔关联销售钢材金额为

８６４

万美元，向安赛乐

－

米塔尔关联采购铁矿石金额为

２

，

５５０

万美元；另外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第三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安赛乐米塔尔法国公司（

ＡＲＣＥＬＯＲＭＩＴＴＡＬ ＦＲＡＮＣＥ

）与华菱涟钢

２００８

年签订的《华菱涟钢技术许可协议》，及双方技术合作进展情况，预计

２０１２

年华菱涟钢将

向安赛乐米塔尔法国公司支付技术服务费

７６２

，

９００

欧元。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安赛乐米塔尔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１

，

２１０

，

８４１

，

８７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５％

；反对

１

，

６８３

，

７７３

股；弃权

１１４

，

３１９

股；回避表决

９０３

，

９３９

，

１２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１１．

关于以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增资华菱钢管的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增资子公司钢管

控股的议案》，拟将公司持有的子公司衡阳华菱钢管有限公司（“华菱钢管”）股权和现金

２

亿

元（含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１４

，

５４１．９９

万元）增资到全资子公司钢管控股，再由钢管

控股以募集资金增资华菱钢管、 华菱钢管再增资华菱连轧管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注入到华菱

连轧管以置换预先投入的自有资金。目前，该事项尚未取得进展，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减少财务费用，根据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方案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同

意公司通过以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１４

，

５４１．９９

万元增资注入华菱钢管、 华菱钢

管再增资华菱连轧管的方式，将募集资金注入到华菱连轧管，用于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无缝钢管二次加工生产线项目”的自筹资金。

增资计价的依据为：华菱钢管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计价基础。根据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华菱钢管审计报告》（

ＫＰＭＧ－Ｂ

（

２０１２

）

ＡＲ Ｎｏ．

０１６９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菱钢管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值为

２９８

，

０１２．０２

万元；

根据沃克森 （北京） 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 《华菱钢管评估报告》（沃克森评报字

［

２０１２

］第

００８１

号），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华菱钢管经评估的净资产值为

３７５

，

３８５．６４

万元。

根据上述审计、评估结果和增资方案，增资华菱钢管的情况如下：

（单位：元） 华菱钢铁 华菱集团 衡钢集团 合计

增资前

华菱钢管实收资本

１

，

６８４

，

２１６

，

４４７．２７ ６６３

，

０９９

，

０７１．９７ １６１

，

５７２

，

３８０．７６ ２

，

５０８

，

８８７

，

９００．００

持有华菱钢管的股权比例

６７．１３％ ２６．４３％ ６．４４％ １００．００％

本次增资 现金

１４５

，

４１９

，

９２７．７９ １４５

，

４１９

，

９２７．７９

增资后

华菱钢管实收资本

１

，

７８１

，

４０７

，

７７７．２７ ６６３

，

０９９

，

０７１．９７ １６１

，

５７２

，

３８０．７６ ２

，

６０６

，

０７９

，

２３０．００

持有华菱钢管的股权比例

６８．３６％ ２５．４４％ ６．２％ １００．００％

增资进入注册资本的部分

９７

，

１９１

，

３３０．００ ９７

，

１９１

，

３３０．００

增资进入资本公积的部分

４８

，

２２８

，

５９７．７９ ４８

，

２２８

，

５９７．７９

本次增资华菱钢管完成后，注册资本由

２５０

，

８８８．７９

万元增加至

２６０

，

６０７．９２

万元，股东出

资额超过注册资本的部分共计

４８

，

２２８

，

５９７．７９

元计入资本公积。

该议案属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华菱集团回避了对该议案的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

９０８

，

２２０

，

１２５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０％

；反对

１

，

７６８

，

４９２

股；

弃权

２９

，

６００

股；回避表决

１

，

２０６

，

５６０

，

８７５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１２．

关于审议公司

２０１２

年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２０１２

年安排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支出计划为

２０２

，

８８０

万元， 其中续建项目

７６

，

６００

万元，

新开工项目

２１

，

０８０

万元， 支付工程结算尾款及延期支付款

１０５

，

２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安排的固定

资产投资工程量计划为

１５６

，

５２５

万元，其中续建项目

１１９

，

０００

万元，新开工项目

３７

，

５２５

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７４１

，

６０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９１％

；反对

１

，

７１９

，

２７３

股；弃权

１１８

，

２１９

股，通过了该议案。

１３．

关于选举马克·维瑞克先生（

Ｍｒ． Ｍａｒｃ Ｖｅｒｅｅｃｋｅ

）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１３６

，

３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８％

，通过了该议案。

１４．

关于修订公司《经营者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２

，

１１４

，

３２８

，

６６３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股份的

９９．８９％

；反对

２

，

１０３

，

８２５

股；弃权

１４６

，

６０４

股，通过了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湖南华

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上市公

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及出

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载有公司董事、监事签名的本次大会会议记录及会议决议；

２

、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次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全文登载在巨

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湖南华菱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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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

、 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3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5

月

22

日在

中山市怡景假日酒店会议室召开。出席大会的股东及代理人

10

名，代表股份

100,425,582

股，

占股份总数的

62.77%

，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邓颖忠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

人员和见证律师参加了会议，会议通知已于

2012

年

4

月

16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出，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2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3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4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5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财务预算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6

、审议《关于

201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7

、审议《关于继续聘任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2012

年度会计审计机构

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8

、审议《关于公司境外人民币融资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9

、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11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0

、审议《关于修改〈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1

、审议《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2

、审议《关于

2012

年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3

、审议《关于

2012

年度公司向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4

、审议《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发放方式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15

、审议《关于修改

<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

的议案》。

同意

100,425,582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数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

。

公司独立董事向本次股东大会作了

2011

年度述职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1

年度述职报

告全文见

2012

年

4

月

16

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邱晓岩、仝胜利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

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的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国枫（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顺洁柔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600426

证券简称：华鲁恒升 编号：临

2012-10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15

万吨

/

年硝酸项目投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15

万吨

/

年硝酸项目化工投料一次成

功，生产出合格产品，进入试生产阶段。

该项目投产后将有效降低己二酸生产成本，进一步丰富产业链，提高公司的经济效益

和综合竞争能力，其它同期在建项目正在进行投料试车。

特此公告。

山东华鲁恒升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十二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A

粤电力

B

证券代码：

000539

、

200539

公告编号：

2012-19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

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接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

称

"

中国证监会

"

）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下简称

"

重组委

"

）将

于近日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宜进行审核。

根据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我公司股票

"

粤电力

A"

、

"

粤电力

B"

及公司债券

"08

粤电债

"

将于

2012

年

5

月

23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 待公司收到并购重组委的审核结果后将及时公告并

复牌。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


